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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建 議 採 納 新 股 票 期 權 計 劃

遠洋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局（「董事局」）欣然宣佈，董事局於二零一八年七月
三日決議提呈採納新股票期權計劃（「新股票期權計劃」）建議給本公司股東（「股東」）審批。

新股票期權計劃旨在激勵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僱員致力為股東利益而提高
本公司及其股份的價值，而且使本公司的薪酬制度更加具有市場競爭性，能夠更好地引
進和留住實現本公司戰略遠景目標所需的人才，並根據本集團董事及僱員的個人表現及
本公司的業績表現，以獎勵彼等所作出的貢獻。

新股票期權計劃將構成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 7章項
下的購股權計劃。

董事局將召開股東大會，以（其中包括）尋求股東批准採納新股票期權計劃。

本公司將向聯交所上市委員會申請批准根據新股票期權計劃可能發行及配發的本公司新
股份上市及買賣。

載有（其中包括）新股票期權計劃詳情及股東大會召開通告的通函將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
寄發予股東。

於本公告日期，新股票期權計劃仍須待股東批准。股東及本公司的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
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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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局命
遠洋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黎燕萍

香港，二零一八年七月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包括：

執行董事： 非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明先生 趙立軍先生 韓小京先生
李虎先生 符飛先生 孫文德先生
沈培英先生 方軍先生 王志峰先生
溫海成先生 姚大鋒先生 靳慶軍先生
李洪波先生 上官清女士 林倩麗女士


